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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509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議題：夾娃娃機放置活體動物及相關管理問題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、《動物保護法》 

三、探討研析 

近年街頭出現許多 24 小時營業的夾娃娃機無人商

店，根據財政部統計，去（2017）年全台夾娃娃機店共

計 2,859 間，較前（2016）年暴增 1,939 間，成長率高達

210％，截至今（2018）年初更已達 3,353 間。夾娃娃機

大多提供玩具、娃娃，讓消費者試手氣，今年 5 月行政

院消保處及經濟部聯合稽查，卻發現高達 9 成商品標示

不合格。今年 7 月據報載，夜市的夾娃娃機內，竟然出

現龍蝦、沙公等活體生物，還標示「保證取物金額 490
元」、「夾無脊椎動物不違法」。 

夾娃娃機先前因中獎機率無法確定而被政府視為賭

博機臺，自 2000 年施行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後，

夾娃娃機更被歸類為電子遊戲機。後來業者不斷向經濟

部爭取，經濟部同意將夾娃娃機分為兩類：獲經濟部評

鑑通過的非屬電子遊戲機之夾娃娃機屬於「選物販賣

機」，未獲經濟部評鑑通過的夾娃娃機則被視為「電子

遊戲機」，須領得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才能合法經

營。 

「選物販賣機」概念就跟販賣機一樣，例如保證取

物 200 元的價格，當消費者投滿 200 元，就一定能拿到

該商品，若拿不到商品就屬賭博性行為，依賭博罪及違

反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論處。為區分兩者差異，

經濟部將娃娃機台交付電子遊戲機評鑑委員會議審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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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定哪些廠牌、型號屬於第一代的益智類電子遊戲機，

哪些為非屬電子遊戲機的第二代選物販賣機。選物販賣

機送經濟部評鑑時必須繳交說明書，並附上玩法、保證

夾取金額、機台擺放商品項目。若業者擅自更改機台、

更動保證夾取金額或更換機內商品種類，皆須重新送評

鑑，否則可能違反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第 15 條，

並依第 22 條規定，可處行為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        據報載，近年經濟部評鑑委員會多將夾娃娃機評鑑為

益智類電子遊戲機，與過去標準不一致，新評鑑結果也

無法拘束早期被評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的夾娃娃機，造

成定位混亂。除應釐清夾娃娃機定位，健全相關管理制

度，研擬統一標準適用，建立一致性規範外，另建議下列

事項： 

（一）基於生命教育及動保政策，建議加強查核以落實管理，

動物保護法未納入對無脊椎動物之保護，未來有檢討之

空間 

夾娃娃機內放置活體動物讓民眾夾取，鐵夾落下

時，動物到處逃竄，倘被夾起又會被重重摔落。如此對

待動物，與國內推行之生命教育及動物保護政策相違。

雖然經濟部所訂「夾娃娃機評鑑分類參考標準」中有規

定提供之商品不得為活體生物，經查獲，違者依《動物

保護法》移送該法主管機關辦理，惟仍建議加強查核以

落實管理。 

但問題癥結還在於，生物包括植物與動物，依《動

物保護法》第 3 條「動物」之定義為「指犬、貓及其他

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，包括經濟動物、實驗動物、

寵物及其他動物。」夾娃娃機內之生物如屬脊椎動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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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虐待動物成立，則機台業者和消費者依《動物保護法》

第 25 條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併科新臺幣 20
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。惟上述案例因為龍蝦、沙

公非屬脊椎動物，故無《動物保護法》之適用。然而台

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指出，科學界已證實，許多頭足類（如

章魚等）及甲殼類動物（蝦、蟹）也同脊椎動物一樣，

全身皆布滿痛覺受器（包含外殼）。故本案雖未能適用

《動物保護法》，但仍有虐待動物之實。是以，《動物

保護法》未納入對無脊椎動物之保護，未來也有檢討之

空間。 

（二）為防止青少年沈迷夾娃娃機遊戲，保證取物價格宜訂定

上限  

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第 14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

規定：「電子遊戲場業得提供獎品，供人兌換或直接操

作取得；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每次兌換或取得獎品之價值

不得超過新臺幣 2 千元；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每次兌換或

取得獎品之價值不得超過新臺幣 1 千元（第 1 項）。電

子遊戲場業之兌換，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：一、提供

現金、有價證券或其他通貨為獎品。二、買回提供給客

人之獎品（第 2 項）。」簡言之，該條例限制每次兌換

或取得獎品之價值，且不得提供現金為獎品。 

經濟部 2016 年 6 月 20 日經商字第 10502061730 號

函 釋，選物販賣機須符合「設定保證取物價格」、「物

品價值與售價相當」、「不可影響取物可能性」、「不

更動操作流程或影響操作結果」等 4 項原則，未符合者

即屬電子遊戲機。所以設定保證取物價格之「選物販賣

機」不適用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第 14條價金之限

制。惟鑑於夾娃娃機的愛好者許多為青少年，為避免青

少年沈迷夾娃娃遊戲，養成「以小搏大」的賭博心態，

讓夾娃娃機回歸純粹娛樂性質，建議主管機關對保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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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價格訂定上限。 

（三）維護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，應比照電子遊戲機之規範，

限制夾娃娃機距離各級學校一定距離 

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電

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，應距離國民中、小學、高中、

職校、醫院五十公尺以上。」地方政府並可自訂自治條

例訂定更嚴格之規範。例如台北市規定 1,000 公尺、台北

縣規定 990 公尺、桃園縣規定 800 公尺。對此業者曾有

爭議，經過釋憲，依據 2016 年 6 月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
解釋文，《臺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》第 5
條第 1 項第 2 款、《臺北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》

（已失效）第 4 條第 1 項、《桃園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

自治條例》第 4 條第 1 項，皆未違反憲法中央與地方權

限劃分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。 

前已述及，最早夾娃娃機因中獎機率無法確定而視

為賭博機臺，被歸類為電子遊戲機管理，後經業者爭取

才分為「選物販賣機」及「電子遊戲機」兩類。「選物

販賣機」無須受《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》規範，沒有

該條例第 9 條，設置應距離國民中、小學、高中、職校、

醫院 50 公尺以上之限制。結果不少國小、國中校門口正

對面就是夾娃娃機店鋪，導致不少學生流連忘返，花光

零用錢，並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。為預防選物販賣機危

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，建議比照電子遊戲機之規

範，限制夾娃娃機距離各級學校一定距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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